	義務役役男辦理軍訓課程折抵役期證明文件申請表

	畢（肄）業學校
	國立中正大學
	科系
	

	申請人姓名
	
	學號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地址
	

	※申請成績單應檢附下列資料：
1. 本申請單（申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學號、出生年月日、聯絡電話與地址務必填寫）。
2. 成績單費用每份10元，購買郵局匯票，抬頭請開立「中正大學」（請注意：勿填寫國立中正大學）。
3. 掛號回郵信封（寫明收件人姓名、地址）。
4. 上述3項，請寄621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中正大學學安組王怡文小姐收，所附資料未齊全或郵資不足而影響作業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5. 有疑問，請洽（05）2720411轉17266王怡文小姐或mail至adm

HYPERLINK "mailto:admtth@ccu.edu.tw"
iwen

HYPERLINK "mailto:admtth@ccu.edu.tw"
@ccu.edu.tw
6. 依據「兵役法」暨「兵役法施行法」與「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規定略以：大學或相當層級學校之軍訓課程（含必、選修）其折減說明如下：
 (1)折減現役役期：依每門課程總時數36小時(堂)計算，修習成績合格者，依每8堂課折算1日，得折減4.5日；五門課共180小時(堂)，不足1日不列入計算，至多得折減現役役期22日。【82年次(含)以前及94年次(含)以後役男適用本項規定】。
 (2)折減軍事訓練期間：依每門課程內軍事訓練相關課目時數16小時(堂)計算，修習成績合格者，依每8堂課折算1日，得折減2日；五門課共80小時(堂)，至多得折減現役役期10日。【83年次（含）以後至93年次役男適用本項規定】。
申請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